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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培训中心、长春税务学院：

       以扩大会计核算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全国税收会计改革试点工作从１９９１年正式提出，至今已有四年

多的时间。四年来税收会计改革试点的实践表明，这项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改

革，完善了税收会计核算体系，充分发挥了税收会计的反映和监督作用，有利于提高税收计划管理水平，

有利于促进税收征管工作和征管改革的深化。现在，新税制的施行已基本到位，机构分设基本完成，全面

推行税收会计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为贯彻落实全国税收工作向基层转移、向征管转移的指导方针和配合

征管改革的深化，开创组织收入工作的新局面，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在全国税务

系统全面推行税收会计改革。现将推行会计改革工作的要求和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通知如下：

       一、全面推行会计改革的基本标准

       （一）凡是已办理税务登记的企业纳税人，不论是否发生应纳税行为或者减免税款，都必须按时向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

       （二）所有直接负责税款征收管理业务的税务机关和县级税务机关都必须严格执行总局制定的税收会

计核算办法。

       （三）各会计核算单位都要对应征、减免、滞欠、征收、入库和提退等各项税收资金活动进行全面、

完整、准确和及时的核算反映。

       （四）各征收单位都必须按纳税人设置分户明细帐，核算到每一个纳税人，及时、准确地反映和监督

每个纳税人的税款申报、缴纳、减免、欠税和退税情况。

       二、切实做好全面推行会计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层层动员，进一步统一思想。总局已召开了全国税收会计改革工作会议，对全面推行税收会计

改革进行了专门的动员和部署。各地也要进行层层动员和部署，采用各类形式，开展广泛的宣传，将总局

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各级税务机关、各基层单位和每个税务干部。

       （二）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班子。各级税务机关都要建立一个有局领导挂帅，计会、征管、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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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负责总体部署和协调工作，并设立办公室，专人负责。计会、征管

和计算机主管部门都要将会计改革列为本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共同负责抓好这项改革工作。各省级税务

局要在今年１０月底前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名单报总局计财司。

       （三）加快计算机应用步伐。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计算机的配置。会计核算软件要尽快到位，

各地应当立足于本地现有的软件，根据总局制定的核算办法，尽快组织人员补充或修改软件。没有成熟软

件的地区，请及时反映，总局将推荐１至２个软件供选择使用。

       （四）抓好培训，充实会计人员。总局将于今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５日举办一期全国培训班。各地要

在今年年度前对所有会计人员及相关的征管人员轮训一遍，使广大操作人员，特别是会计人员都能熟悉和

掌握核算办法。同时也要抓紧进行会计核算软件的应用培训工作。会计人员力量不能满足会计核算工作要

求的，各单位要及时调整充实人员。

       （五）加强纳税申报管理。各地要根据会计改革的要求，结合征管改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善

和规范纳税申报制度，促使纳税人全面、按时进行纳税申报。

       （六）抓紧进行结帐和转帐工作。各地都要将１９９５年底各项税金余额结转到１９９６年，尚未开

展会计改革的单位，要对１９９５年底的欠税、多缴税金、待解税金、在途税金、待处理损失税金等各项

税金逐户进行清理核实。

       （七）抓好各种会计帐、证、表的印制工作，并尽快发到各基层核算单位和各使用部门。

       （八）制定会计工作规程。各地要根据会计核算要求，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原始凭证的填制和传递制

度、会计核算岗位责任制度、信息反馈制度等，将会计核算工作落实到岗，落实到人，保证会计凭证传递

及时齐全，会计核算及时完整和核算信息反馈及时有效。

       （九）制定工作计划。各级税务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周密具体的会计改革准备工作计

划，对会计改革的各项工作内容、标准、要求、负责部门、完成时间予以明确，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各省级税务局要在今年１０月底前将工作计划报总局计财司。

       （十）进行检查和验收工作。各地都要按照会计改革工作计划逐项、逐级对会计改革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进行。各地要于今年１１月底、１２月底和１９９６年１月底分三次向总局

报告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１９９６年一季度各地要逐级进行验收，并将验收结果逐级上报总局计财司。

总局于二季度对各地会计改革实施情况组织抽查验收，并将抽查验收情况通报全国。

       三、关于会计核算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一）分户核算问题。手工核算条件下，分户核算工作量大的，暂时可以先对正规企业或重点税源户

分户设帐核算，对于税源小、生产经营不正规的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及零散税收，可以集中设置帐户或

分类设置帐户进行核算。

       （二）一级核算、二级管理问题。运用计算机核算的各会计核算单位及采用手工核算的各县级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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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城市分局和城关税务所从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开始，都必须严格按照总局制定的会计核算办法进行核

算。其他手工核算的税务所，如果人员力量确实不够，可以暂时采用“一级核算、二级管理”的过渡办

法，即税务所作为报帐单位，由税务所会计设置和登记分户帐及单式会计总帐，定期向县级税务机关编报

各种原始凭证汇总单，由入库单位进行总分类和明细分类核算，并定期向税务所反馈核算资料和进行对

帐。各核算单位的分户帐必须由会计人员登记。

       （三）欠税余额分析问题。为比较准确在反映欠税余额的各种情况，各核算单位都要设置欠税登记

簿，按以前年度陈欠、经批准缓征等欠税原因进行登记和分析，并对每月的欠缴税金明细报表进行分析说

明，随表上报。

       抄送：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扫一扫，手机阅读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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